附件4

石柱县城乡居民社保费现金征缴工作规范
为维护城乡居民社保费缴费人使用现金缴费的权益，保障费款安全和参保人权益不受影响，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完善现金征缴长效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现金征缴风险，特制定本规范。 

一、坚持现金征缴总体原则
城乡居民社保费征收职责划转至税务部门以来，新增了专用收费POS机、电子税务局、微信、支付宝、渝快办、云闪付、重庆农村商业银行APP等线上缴费方式，较好地适应了社会信息化发展要求，为广大缴费人提供了多元化的、高效便捷的缴费途径。当前，居民社保费征缴中继续采用现金征缴方式既是执行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也是优化缴费服务、解决特殊人群“数字鸿沟”的重要措施。居民社保费征缴要坚持“积极推广线上缴费，不得拒收现金，努力防范现金征缴风险”的总体要求，稳步推进和完善现金征缴的制度措施，畅通现金缴费渠道，严禁拒收现金行为，各乡镇（街道）、各级税务机关征缴经办人员要切实维护好参保人的现金支付权益和待遇享受权益。
二、全面推行现金收款凭证
城乡居民社保费征缴过程中，缴费人除通过线上渠道自主办理缴费外，通过交付现金给征缴经办人办理的，经办人员应首选专用POS机缴费或者微信、支付宝等线上渠道代缴，并当场开具缴费凭据（包含POS机小票、线上缴费支付截图等）给缴费人。
收取现金但无法通过以上渠道代缴的，除办税服务厅征收人员应当场开具《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非印刷）外，其他征缴经办人员应当场开具统一制作的《石柱县城乡居民社保费现金收款凭证》（以下简称“现金收款凭证”）。
《现金收款凭证》由税务部门统一印制，并发放至各乡镇使用。《现金收款凭证》加盖各经办单位（村社）印章、征收经办人签字，只作为缴费人与经办人现金交付依据，不作为参保人的缴费凭证，参保人需要参保缴费证明的，应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室）开具《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现金收款凭证》开具后缴费人、征缴经办人员各执一联，其中经办人联由各乡镇（街道）社保中心留存备查，保管期限为2年。
三、落实现金解缴要求
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前台征收人员收到现金缴纳城乡居民社保费的，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办理票款结报缴销手续。其他征缴经办人员在收取现金开具现金收款凭据后，当日内通过专用POS机和线上缴费渠道完成代缴，因特殊原因确不能当日完成代缴的，应严格落实现金收缴费款的入库时限和资金规模的“双限”规定，收取现金费款的入库时限和资金规模，不得超出“5日”和“10000元”标准。各乡镇（街道）应规范现金征缴费款解缴工作，要求经办人员严格按照规定完成系统申报及费款解缴，缩短现金滞留在征收环节的时间，保障保费资金安全。
四、建立现金征缴登记台账
居民医保现金征缴应建立台账当天核对机制，避免因工作失误出现漏缴情况。对于缴费人缴纳现金的，征缴经办人员收取现金后，应同时登记现金征缴台账。征缴当日经办人员应核对台账明细数据是否与《现金收缴凭证》是否一致，确保不漏缴、不错缴。
五、推行现金征缴公示制度
社区（村组）一级对于现金缴费人员的缴费信息应按季公示，建立现金征缴公示制度。居民医保在集中征收期结束后一个月以内，应进行一次现金征缴情况全面公示。公示要素包括村社、姓名、身份证后4位、缴费档次、缴费金额等要素。公示过程中应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公示内容的原始资料（如公示张贴原件、照片）应留存备查。
六、广泛开展索票维权宣传
一是对缴费人员加强居民社保费征缴渠道的宣传，引导居民养老保险缴费人选择批扣方式、居民医疗保险缴费人选择POS机刷卡或者线上自助缴纳方式。二是加强对缴费人主动索要征缴凭证的宣传，引导缴费人主动监督，避免缴费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缴、漏缴，逐步养成主动关注后续待遇开通情况的习惯。
七、强化督导检查
居民医保征缴覆盖区域广、经办人员多、人员状况复杂，现金征缴量大容易出现违法违纪风险。乡镇（街道）政府对征缴经办人员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廉政教育，征收期结束前对现金征缴台账、缴费公示情况开展检查。每年集中征缴期结束后，县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领导小组将对各乡镇（街道）现金征缴情况开展抽查，以查促改，努力防范和化解风险，推进居民社保费征缴平稳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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